附件2

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协议

我保证如实填写本表各项内容。如果获准资助立项，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附件，遵守《达州市文艺精品项目资助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。中共达州市委宣传部、达州市文体广新局、达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，并拥有本项目成果的优先使用权。

    资助方（盖章）：

     受资助方（签章）：

   年  月  日

